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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美國德州大學免疫治療研究平台執行

主任詹姆斯．艾利森團隊，因免疫療法抗癌獲頒二○一四年

唐獎，預言免疫療法是新醫療趨勢之一。台灣的免疫療法已

有基礎，政府應加速修法並加強新法規宣導，不只可提供國

人醫療多一種選擇權，也是由研發階段推上臨床運用重要里

程碑，可成為台灣醫療在國際上發光的亮點；更希望政府可

以藉此機會讓台灣的癌症病患可以有更多的治療方式外，更

能將台灣再生及細胞免疫醫療技術推向國際，發展出再生及

細胞免疫醫療生技新產業。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美國德州大學免疫治療研究平台執行主任詹姆斯．艾利森團隊，因免疫療法抗癌獲頒二○

一四年唐獎，預言免疫療法是新醫療趨勢之一。台灣的免疫療法已有基礎，宜加速修法並

加強新法規宣導，不只可提供國人醫療多一種選擇權，也是由研發階段推上臨床運用重要

里程碑，可成為台灣醫療在國際上發光的亮點；生技產業處處是商機，更是重大病患的救

命生機。 

二、免疫療法是一種新型態治療癌症的方式，主要透過培養自身免疫細胞再重新注入體內，讓

人體免疫細胞自行殺死癌細胞腫瘤。這與一般癌症治療的方法不同，現行的方式是讓患者

進行放射治療，這種治療方法會好的細胞及不良細胞一併殺死，被認為並非最理想的療法

。 

三、免疫療法在國外已廣泛運用，多國積極推動相關療程及修法，以日本為例，安倍首相上任

後著手修改藥品法，修法後針對腫瘤問題，將免疫療法納入癌症正規治療中的二線治療。

換句話說在日本的醫院，病患是可以自費進行這項治療，但日本在法令也規定，免疫療法

目前限制在二線治療，也就是手術、化療、放射療都有進行過的病患，才可以進行免疫療

法，其免疫細胞完成第一期臨床實驗即可上市。 

四、台灣在免疫療法上具有相關醫療技術，免疫療法過程，從人體細胞的抽出到儲存，重新培

養注入體內，到後續觀察，均已成熟：法規環境也已經初具雛形，根據現行藥事法第四十

四條規定，試驗用藥物必須先經衛福部核准，再送交教學醫院進行一至三期的臨床試驗，

並受人體實驗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管制。政府有針對管理細胞治療產品成立專業審查小組，

對業者及醫療人員擬定指引協助再生醫療產業發展，也調整加速審查流程，目前已核准二

十多件細胞治療臨床試驗，以及六件免疫治療臨床試驗，病患可在「台灣藥品臨床試驗資

訊網」查詢到，若有適合的臨床試驗計畫，病人可主動參與。 

五、目前也考慮比照日本擬定再生醫療專章，讓母法更健全，若病情危急或重大病患，另有基

於人道倫理考量時緊急進行的恩慈療法，可以選擇滿足醫療需求。但醫界及生技業者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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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種聲音，主要是在於政府對新法規宣導不足，關於修法進度溝通及審查流程，均有再

加強空間；如何更透明、公開、及加速審查流程是目前最需加強部分。 

六、台灣有健保環境，醫生跟護理人員素質優，政府應想辦法給它們有更多選擇武器的可能，

讓他們協助癌症病患去對抗癌症。政府應提供給病患有不同的治療方式的優質環境，病患

應有多一種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這是人民就醫基本醫療權利的問題不容政府剝奪。 

七、救人如救火，希望台灣可以加速改變這個狀況，更希望政府可以藉此機會讓台灣的癌症病

患可以有更多的治療方式外，更能將台灣再生及細胞免疫醫療技術推向國際，發展出再生

及細胞免疫醫療生技新產業。 

（一四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配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將自

明年起施行，財政部日前發布「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

業要點」。房地合一稅制屬於輕稅，進而有助於簡政，建議

財政部能進一步研擬解釋令及作業手冊，並答覆民眾對房地

合一的疑問，加強對地政士、記帳士及房地產業者的宣導作

業，讓新制能夠順利推動，跨出成功的第一步。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配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將自明年起施行，財政部日前發布「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申報作業要點」。最值得關注的重點就是「稅基」部分，也就是房地合一稅的「所得額」

（成交價額減除取得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費用後之餘額），特別對於「取

得成本及費用認定」做了類似正面表列的規定，以及對於外資炒房也有具體的防範措施，

讓徵納雙方有明確的遵循依據。 

二、在「取得成本」方面，除了買賣取得者，以成交價額為準，其他方式取得者也都有正面表

列規定。此外，經提示證明文件的支出，也可包含於成本中減除，包括：(1)購入房地達可

供使用狀態前支付的必要費用（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公證費、仲介費等），

以及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款之利息。(2)取得房屋後，於使用期間能增

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兩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費。這兩項規定可謂務實而合

理。如無證明文件者，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額外，應參酌金融機構貸款

評定或不動產估價師的估價等外部時價資料認定其成交金額，這項規定也是具體清楚可以

減少爭議。 

三、在「費用」方面，則有兩種選擇，提示支出證明者，諸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

費等交易房屋、土地所支付的必要費用等，但也明確排除土地增值稅。若無法提示費用證

明文件或所提示的費用證明金額未達成交價額 5%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5%計算其費


